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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资格要求

一、 基本资格要求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近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和设备资源，能够组建专业的评审服务团队。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半年内任意一个月的纳税凭证和社保缴纳凭证。
5. 参加本次竞价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无重大违法记录承诺书。
6.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需提供相关查询截图。
二、 专业资格要求
1. 具备住建部门认可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有效期内。
2. 项目团队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且注册在本单位，具备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均需持有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或中级及以上工程造价专业技术职称，且熟悉预算评审、招标控制价编制的相关政策法规。
3. 近三年内（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具有至少3项同类项目预算评审或招标控制价编制服务业绩，需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
三、 其他要求
1.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价，不允许转包或违法分包。
2. 能够在竞价人要求的服务周期内完成项目招标控制价编制及预算评审工作，并配合后续的答疑、复核等相关事宜。
3.各竞价代理机构应在本次竞价截止时间前，将全部响应资料按时送达至发布人办公场所（洪河大道666号开发区管委会3楼307室），逾期送达将不予接收，并视为放弃此次竞价。
4.资格审查不合格的竞价单位不参与后续排名，按有效报价从低到高顺序依次递延确定中标单位。


驻马店经济开发区民政与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2026年1月5日
